
花蓮縣政府 書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人訓字第 1100191966B 號

正本：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刊登公報不另行發文）

副本：本府人事處

主旨：核定簡弘丞等 2 員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茲抄發優良事實及獎勵令，請查照。

說明：依據銓敘部 110 年 9 月 22 日部特二字第 1105386316 號函辦理。

花 蓮 縣 政 府                

公務人員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具體事蹟

姓名 簡弘丞
官等職等

（稱階、等階、級別、資位）
警正 1 階 3 級

服務機關 花蓮縣消防局 職        稱 大隊長

獎懲依據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

具體事實         於本(110)年 4 月 2 日上午 9 時多，接獲同仁來電告知本縣轄內清水隧道發

生火車出軌事件目前傷亡情形狀況不明，立即請本縣特種搜救隊同仁集結、攜

帶各式裝備器材前往支援勤務，並同時銷假返隊駕駛指揮車輛前往災害現場。

        到達現場後考量現場腹地不大，評估現場指揮站、救護檢傷站及救護車後

送路線位置後，請特種搜救隊同仁於適當地點停放貨櫃器材車並設置器材集結

區，安排後勤組專人管理並針對油料及充電式器材電池進行控管；並將同仁分

組由各組長帶隊進入隧道執行搜救任務。

        第一時間請同仁協助架設雙節梯及掛梯協助輕傷患者(綠卡)自車廂內或車

頂撤出，並請義消等專人引導傷患至檢傷區交由救護同仁接手後續檢傷分類；

因列車出軌導致隧道動線堵塞人員無法直接由洞口進出，爰利用雙節梯上至第

3 節車廂頂端後進入隧道途中有多名乘客陸續撤出，但發現第 4、5 節車廂交界

處有位乘客因車廂變形腳遭夾困，現場已有和仁分隊同仁使用油壓破壞器材進

行救援，但考量現場空間操作不易且該乘客有大量失血情形，請救護人員先至

現場給予靜脈輸液確保其生命徵象，等待破壞作業進行。至第 6 節車廂頂發現

列車完全斷裂，與第 7、8 節車廂距離約 50 公尺遠，因現場環境幽暗且無線電通

訊不良，無法第一時間獲知內部資訊，僅能看到遠方車廂內部有些許頭燈在移

動執行救災工作，在攀爬滿是鮮血的雙節梯下至軌道時，抬頭猛然一見於車廂

斷裂處赫然就一具齊腰切斷的下半身殘肢掛在上面，經身高腿長研判是孩童的

斷肢，且望向軌道四周明顯可見遭拋飛無生命跡象至少就有 5 人，惟考量大型

災害現場救災能量不足僅能依大量傷病患原則優先執行生還者救助工作，後來

請同仁找附近是否有紙箱或屍袋先行覆蓋；至第 7、8 節車廂發現車體嚴重變

形，車頭因撞擊左半邊遭削開車廂內部座位扭轉變形、行李箱四散、乘客相互堆

疊血流成河恍如人間煉獄，幸虧內部除無線電不通外手機訊號還算良好，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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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前進指揮所請求加派人力支援。考量現場救援動線患者救出後，須將患者

利用長背板固定後搬運至第 6 節車廂藉由繩索由雙節梯將患者拉上車廂頂端，

再利用人力搬運至第 4 節車廂頂後再利用繩索下放。因考量軌道行走不易及救

災人員體力耗損等問題，且發現南側隧道約 200 公尺處有 1 輛台鐵自強號列車

刻正協助照明工作，與台鐵現場人員協調後同意利用該自強號將第 7、8 節車廂

患者由隧道南口直接送往新城車站，再請本局救護人員於新城車站成立第 2 救

護站進行分流及後送事宜；本次救援依搶救時序推移總共接駁 3 車次，其中共

救援生還者 19 名、罹難者 31 名，有效縮短救援時間、節省救災人員體力。

        於下午新北、基隆及宜蘭救災隊伍陸續到達，且車廂內部生還者皆已救

出，依各縣市消防局出勤人數、攜帶裝備器材及救災能力指派任務區域進行罹

難者救援，針對高難度車廂內茶水室頂昇搬移及車門切割、撐拉作業。於當日下

午 3 時完成車廂內部淨空並將所有罹難者移出用英雄袋打包擺放於隧道兩側等

待自強號接駁作業，但這時接獲檢察官指示須完成現場相驗後才能後送，於等

待檢察官相驗時間，現場席地而坐惟空間狹小部分人員甚至需要坐在罹難者身

旁才有地方休息。等待約 2小時相驗後，最後才同意將罹難者上車進行後送任

務。

        準備撤出前，依車廂第 6至 8 節劃分區域請各支援單位進行第一次地毯式

清查，重點為確認是否仍有未發現罹難者並協助將頭皮、斷指等殘肢裝袋俾利

後續DNA鑑定工作，俟第一次清查結束後於第 6 節車廂側邊車輪轉向架下方水

溝內發現 1 名乘客遭壓埋，但現場礙於轉向架重量過重(約 10頓)及作業空間狹

小現有器材無法進行救援工作；另休息片刻後再招集各隊伍帶隊官責定搜索範

圍進行第二次地毯式搜索，為避免搜索盲點爰請不同隊伍針對不同區域再次進

行搜索任務，兩次搜索總共蒐集 3袋屍塊、肉屑交由檢警進行後續處理。考量當

天氣溫悶熱、隧道內部空氣循環不佳，大多同仁皆於接獲派遣後不間斷救援重

度工作爰於當天下午 6 時搜救人員暫時全數撤出用餐休息。撤出休息片刻後，

召集各縣市支援隊伍召開搜救隊長會議，並依前開原則劃定整案搜索計畫各縣

市隊伍針對該劃定範圍進行最後搜索行動，以 30 分鐘為限；於當日 21 時完成

2 次地毯式搜索，確認除第 6 節車廂旁有 1 名乘客無法救援外，其餘車廂、車底

及隧道旁皆無任何乘客後，感謝各縣市隊伍支援，後續由本局第一大隊及特種

搜救隊接手處理，並於當日 22 時啟動輪值。

        因第 6 車廂旁尚有民眾待救，特種搜救隊同仁於同年月 3 日攜帶油壓破壞

器材進入再次進行搶救作業，惟列車轉向架因撞擊導致分離且直立於水溝上

方，經嘗試發現轉向架重心不穩且該民眾已明顯死亡，無須將同仁暴露於高風

險之中，且與台鐵局人員現場會勘討論雖然台鐵有重型機具頂昇工具，但現場

腹地狹小無法操作，最後決議由隧道北口第 1 節車廂開始逐一破壞利用吊車將

車廂吊離後，再利用怪手進入將轉向架拉倒移除供救援人員進入救援。於等待

台鐵進行鐵軌修復進度及事故列車移出期間，協助照明器材架設、車廂連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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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及肇事車輛行車紀錄器找尋等工作；於同年月 5 日完成第 5 節車廂破壞拖

出後，立即通知本局特種搜救隊再次集結，等待隧道內部鐵軌修復後怪手進場

作業進行拖拉作業前，本局特種搜救隊攜帶油壓破壞器材、軍刀鋸及籃式擔架

進入，與怪手業者研商拖拉方案並針對罹難者進行保護作業，最後順利拉倒轉

向架後人員進入現場利用油壓破壞器材及軍刀鋸將上方壓埋障礙物移除，成功

將最後一名罹難者救出，至此人道救援任務完美畫下句點。

        因事故地點處於隧道內部空間幽暗、悶熱且空氣循環不易，柴油廢氣夾雜

血腥味等味道，造成多位同仁身體不適，且救災過程曾一度發生車廂內部電動

輪椅短路引發火災情形，但仍於事故後 3小時將所有生還者全數送醫，9小時

(含檢察官相驗)將所有可救助罹難者成功救出。

具體成效

或重大貢獻

1、到達現場後考量救災動線，於適當地點完成指揮站、後勤器材站架設。

2、進入隧道內部協助中繼通聯，將詳細狀況及受困情形傳遞至前進指揮站，供

後續單位報到及調度。

3、考量現場第 6至第 8 節車廂救援難度，協調台鐵自強號列車由南側隧道進入

運送重傷人員及罹難者，有效縮短送醫時間及節省救災人員體能。

4、後續接受民間及各縣市隊伍報到工作，依現場實際需求及該單位能量指派各

車廂搶救區域，於搶救階段任務完成後，重新規劃各單位搜救範圍，以期

不要有任何死角。

5、本次簡員參與 0402 火車太魯閣號事故搶救，擔任現場搶救指揮官，協調調度

台鐵及救災單位，判斷正確且指揮調派得宜，有效提升救援效率，縮短患

者送醫時程，並確保搜救人員安全，使整體搜救任務完滿完成，有重大貢

獻，符合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殊值一次二大功之獎勵。

公務人員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具體事蹟

姓名 溫宗豪
官等職等

（稱階、等階、級別、資位）
警正三階

服務機關 花蓮縣消防局 職        稱 分隊長

獎懲依據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

具體事實         110 年 4 月 2 日上午 9 時 28 分，臺鐵第 408 車次，由樹林開往臺東之太魯

閣自強號列車，共計 8 節車廂，載有 494 名乘客及 4 名臺鐵人員，行經和仁到

崇德間之東正線，列車於出和仁隧道 231 公尺後，距清水隧道北口前 39 公尺

處，撞及一輛由施工便道旁邊坡滑落而停止於軌道上之大貨車，造成該列車 8

節車廂全部出軌，第 8 車廂（車頭）至第 3 車廂停止於隧道內。該列車第 8 節車

廂左側撞及隧道口毀損，第 6 節車廂與第 7節車廂脫接，第 4、5 及 6 節車廂擠

壓變形，共計造成 49 人罹難，逾 200 人受傷之重大交通事故。 

        當日適逢清明連假第一天，新秀分隊分隊長溫宗豪率所屬同仁及新秀宣導

義消，至新城鄉、秀林鄉各公墓做清明掃墓防火宣導，宣導途中上午 9 時 3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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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救災救護指揮科派遣，臺鐵火車太魯閣號 408 車次於大清水火車隧道內疑

似出軌擦撞隧道壁發生列車翻覆多節車廂傾斜事件，立即率新秀分隊全員出

動。

        抵達現場看見太魯閣號停止於隧道口第 1 節、第 2 節車廂於隧道外、第 3 節

車廂後半截及第 4-8 節車廂皆在隧道內且火車出軌、車輛嚴重毀損變形，立即通

報救災救護指揮科現場狀況、確認事故為大量傷病患請求支援並啟動大量傷病

患機制。

        溫員立即請台鐵人員確認火車電纜斷電及管制後續火車禁止入場，建立現

場安全防護，避免災情擴大，並擔任現場初期指揮官，利用宣導麥克風、音響

大聲引導民眾疏散，請自行脫困乘客可以自行行走的，往上步行至台九線公路

上大清水休憩區等待接駁車，若有受傷或無法行走人員待在一旁空地，等待救

護人員先行初步救護處置，並指派第一梯次到達和平、和仁及新秀分隊同仁進

入車廂協助乘客疏散及人命搜索。陸續引導 100-150 名民眾逃出隧道，也發現 4

名民眾現場OHCA及多名乘客受困於變型車廂內。溫員立即指派救援人員攜帶

救護及破壞器材實施車輛破壞將受困人員救出。

         後續支援救災人員陸續到達，協助副大隊長成立現場指揮站，協助人員、

車輛指揮調度，成立檢傷站，提供輕、中、重傷患者在醫療救護站可做初期的治

療照護，確認病患轉送之先後順序，交接指揮權給副大隊長後入隧道內指揮搶

救。

        因火車車廂出軌傾斜，致第 3、4 節車廂連接處錯位擠壓、造成車廂嚴重變

形，救災人員無法深入隧道內第 4 車以後車廂救援，溫員立即請新秀、花蓮分

隊支援雙節梯，分別於第 2 節車廂及第 6 節車廂架梯建立通道，由列車車頂緩

步深入至隧道內，引導第 4-8 節車廂乘客疏散約 150-200 人，並率新秀、北埔、

花蓮分隊及特搜隊人員直驅隧道最深處搜索搶救，並至傷亡最慘重第 7、8 節車

廂指揮搶救。

        第 7節車廂還有數名乘客，因家人仍受困車廂內、另有父親找不到小孩皆

不肯離開，但為了民眾安全仍不得不請同仁強行帶離並承諾會將家人尋獲。最

後只剩兩名患者，一位女性無法行走，另一名男性左大腿開放性骨折卡在狹小

空間，指派本局特搜隊人員協助搶救脫困。

        第 8 節(車頭)車廂削破半邊、殘破變形的車身，斑駁的血跡、散落滿地的殘

破碎片及行李物品，聽見車廂內微弱的求救聲，立即爬入車廂內查看有十多位

乘客遭變形車身、座椅壓住身體受困車內，車廂前半部一層一層堆疊的是一具

具明顯死亡的大體，必須爬過身上才能接觸到車廂後半部帶救者，救援時內心

相當掙扎搶救也非常困難。

         原欲使用破壞器材搶救脫困，但因引擎式工具會排出大量廢氣、引發粉塵

故不宜使用，僅利用簡易破壞器材協助脫困亦增加搶救困難度，救援時還一度

引起火花，立即用滅火器撲滅，過程相當驚險！支援人員陸續到達，溫員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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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救援作業時間，救援人員輪番上陣受困人員也一一救出，但是傷者要如何

搬運出約 300 公尺隧道外？況且還需要將患者抬上車頂跨越 5 節車廂，傷亡者

數量眾多，救援人員已相當疲累，無法再負荷長距離搬運。溫員與現場台鐵人

員、警義消幹部商討，請臺鐵調派火車 1 輛由隧道南口進入協助傷亡人員之接

駁，並通報指揮站第 7、8 節車廂受困乘客因送出隧道困難，改由火車接駁南口

送出，請救護人員、車輛預做準備。第一梯次計送出輕、中傷 12 位、重傷 6 位之

乘客，由接駁火車送至崇德火車站，後續交由救護車後送救醫。

        因救援耗時耗力，加上隧道內空氣充滿廢氣、粉塵及血腥味，救援工作越

來越吃力，幸賴溫員規劃得宜將每組作業時間縮短、作業人數減少，組別增

多，讓同仁可充分休息補充體力。此次救援任務共計抬出 28 具大體，由南口送

出再由接駁火車送抵崇德站，接續由民政單位接手處理。

        在搜救任務告一段落後，集合全體救災人員，分配至各車廂做最後檢查確

認沒有遺漏之處，沿著最後再尋獲 3袋殘肢斷臂、內臟肉塊，攜帶出隧道並編

號註記後交給檢方處理，最終完成搜救任務。

具體成效

或重大貢獻

1、擔任第一時間初期指揮官，抵達後隨即通報本局救災救護指揮科現場狀況請

求支援並啟動大量傷患機制。

2、與台鐵人員確認火車電纜斷電及後續火車管制現場安全後，先行引導疏散可

自行行走的乘客至大清水休憩區、調派救災人員檢傷分類搶救人命，建立安

全防護，避免災情擴大。

3、成立現場指揮站，協助人員、車輛指揮調度，協助成立檢傷站，提供輕、中、

重傷患者在醫療救護站做初期的治療照護，確認病患轉送之先後順序，指

揮權轉移後立即進入隧道內指揮搶救。

4、指揮調度陸續支援單位，依搶救能量分配各車廂搶救區域，並架設雙節梯深

入隧道內，由車廂頂部挺進至隧道內指揮搶救，搜索車內、車外受困者，擔

任第 7、8 節車廂分區指揮官，運用破壞器材、長背板搬運，並協調台鐵派車

由南口進入運送重傷人員及大體，直到傷亡人員全數救出。

5、不畏艱危，冒險犯難，正確評估受困搶救情形及傷亡情勢，並現場指揮調度

分組人員、車輛破壞及初期救護治療臨危不亂、冷靜佈署，極力搶救達成任

務。

6、本次溫員參與 0402 火車太魯閣號事故搶救，擔任初期指揮官及第 7、8 節車廂

分區指揮官，判斷正確且指揮調派得宜，有效提升救援效率，減少人命傷

亡，防止災情擴大，並能確保搜救人員安全，使整體搜救任務完滿完成，

有重大貢獻，符合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殊值一次二大功

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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